山东省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申报承诺书
	市场主体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（只需变更住所填写）

	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信息
	详细地址
	山东省       市        区（县）                 街道（乡、镇）
                 路（村、社区）        号                   
济南、青岛、烟台企业，请选择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是否在自贸试验区范围（□是  □否 ）

	
	房屋权属及法定用途
	所有权人姓名/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身份证号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：

	
	
	产权证件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证件编号：

	
	
	□  自用
□  租赁  
□  转租
	□ 工业或商用     □ 住宅   □ 席位  □ 商务秘书
□ 集中办公区     □ 其他

	本申请人作出如下承诺：
    
     1.申请人承诺，已取得所申报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的合法使用权，通过租赁或转租方式获得使用权的，承诺已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，并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在本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。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信息表述真实无误，如真实情况与填报不符，视为提交虚假材料，承担由此引发的相关法律责任；
    2.申请人承诺，该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不属于非法建筑、危险建筑、被拆迁房屋等依法不能用作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的房屋；
    3.申请人承诺，在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不从事危及国家安全、存在严重安全隐患、影响人民身体健康、对环境造成污染以及国家法律法规、国务院决定和各级地方政府明确规定不得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；
[bookmark: _GoBack]4.申请人承诺，法律、法规规定应当经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在该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，取得许可证或批准文件后再开展相关经营活动；
5.申请人已知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涉及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（以下称：住改商）的有关规定，并承诺，如本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是住改商的，已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相关程序，并获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；
6.申请人承诺，自觉接受登记机关及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，如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申请人签字/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1.本文书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办理设立登记、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变更登记。
2.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设立登记时，本承诺书由拟任法定代表人（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、合伙事务执行人或代表）签署；申请变更登记时，由法定代表人（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、合伙事务执行人或代表）签署，并加盖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公章。
3.市场主体为分支机构的，由隶属企业（农民专业合作社）法定代表人（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、合伙事务执行人或委派代表）签署，隶属企业（农民专业合作社）加盖公章。
4.个体工商户申请设立登记、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时，由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本人签字。
5.本承诺书适用“一照多址”，一个市场主体有多个经营场所的，每个经营场所应分别填写该承诺书。
